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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 《北京

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学生伤害事故

处理办法》， 明确了 9种“校闹”

行为。 这是对 2019 年 8 月 20 日

教育部等 5部门共同发布 《关于

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

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 的再落

实， 与这个意见相比， 此次北京

的办法明确了 9 种“校闹” 行

为， 以及相应的处置措施。 （6

月 10 日中国新闻网）

近年来， 教师成了学生的

“保姆”， 学校成了“无限责任公

司”。 学生在校外出事， 教师难

逃干系； 在校发生意外， “校

闹” 更是立马升级。 若学生不幸

身亡， “校闹” 就成了“医闹”

的翻版， 摆花圈、 设灵堂、 烧纸

钱， 无所不用其极。 而由于“校

闹” 面对的是学生， 还会给学生

带来心灵阴影， 甚至学生会因此

受到牵连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

“校闹”比“医闹”危害性更大。

要治理“校闹”， 就要找到

“校闹” 的根源。 从近年来的

“校闹” 事件来看， 其根源无非

有四个方面： 一是硬伤害导致家

长索要高额赔偿。 包括溺水、 交

通、 自杀、 暴力、 性侵、 食物中

毒等在内的安全事故一旦发生，

不管学校有无责任或责任大小，

一些家长往往走“小闹小解决，

大闹大解决， 不闹不解决” 的套

路， 以期多获得一些赔偿。 二是

一些家长对教师提出不合理要求

被拒绝， 这些家长往往以造谣中

伤的方式在网上博同情煽怒火，

逼迫老师就范。 三是相关部门和

学校往往息事宁人， 花钱买平

安， 在客观上助长了“校闹” 的

不良风气。 四是相关的法规不完

善， 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治理“校闹”， 必须依靠法律，

完善相关法律， 像应对“医闹” 在

2018 年出台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

理条例》 那样， 出台 《家校纠纷预

防和处理条例》。 同时， 要有一个

由政法、 教育、 公安、 司法等部门

为成员单位并吸收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 律师参加的“家校纠纷调解

中心”， 探索建立学生伤害纠纷第

三方处置体系， 统筹协调解决“家

校纠纷” 问题。 再者， 应实现学生

人身保险全覆盖， 同时设立校园赔

偿基金， 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在一定

额度内直接给予赔偿， 使家长不至

于为钱而闹。

当然， 这并非说所有“校闹”

就与学校和老师没有一点责任关

系， 这也要求学校必须加强教师队

伍的管理， 既不让老师委曲求全，

也不让老师踩踏师德红线。

对家长来说， “校闹” 表面上

闹的是学校,但是最终伤害的还是

孩子。 “校闹” 行为不依不饶,影

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不但自

己的孩子成为直接受害者， 别人的

孩子也会成为间接受害者， 这甚至

会引起其他家长对“校闹” 家长的

围攻， 这个账应该不难算。

记者从厦门思明区市场监管

局获悉， 6 月 1 日起， 鹭江市场

监管所联合鹭江街道办、 城管部

门集中开展了针对“短斤少两”

违法违规行为， 为期一个月的专

项整治行动。 商贩第一次被查实

“短斤少两” 行为的， 禁止摆摊

3 天； 第二次被查实， 禁止摆摊

15 天； 第三次被查实将被清退

出市场。 目前， 开禾占道市场内

已有 5家商贩被第一次查实“短

斤少两” 行为并立牌公示。 （6

月 12 日 《海西晨报》）

黑商贩“短斤少两” 现象，

在每个市场或多或少都存在， 严

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短斤少

两” 就像牛皮癣一样， 成为难以

根治的市场“恶瘤”。 厦门思明

区针对“短斤少两” 违法违规行

为， 市场监管部门联合街道、 城

管开展专项整治， 对“短斤少

两” 行为第三次被查实， 将被清

退出市场， 可谓对黑商贩来一次

釜底抽薪的治理。 笔者认为，

“短斤少两” 三犯离场， 不给黑

商贩立足之地， 可以从根本上剜

除这一市场“恶瘤”。

在市场上， 一些无良黑商贩

为了赚取更多经济利润， 或使用

不合格电子秤等计量器具， 或做

手脚破坏电子秤等计量器具精准

度， 或以掺杂掺假等手段， 做出

“短斤少两” 违法违规行为。 而

且， 黑商贩常常以略低于市场价

来吸引消费者， 但经过“短斤少

两” 后， 实际价格往往又比市场

价高出不少。对此，消费者深恶痛

绝，但又防不胜防。 一方面，标以

低价却“短斤少两”，严重扰乱了

市场秩序，也涉嫌不正当竞争；另

一方面，“短斤少两” 属于典型

消费欺诈行为， 损害了消费者的合

法利益。 因此， 对“短斤少两” 行

为施以重拳整治很有必要。

“短斤少两” 具有一定隐蔽

性， 消费者常常蒙在鼓里不知情；

即使回家后发现受骗被坑， 由于怕

麻烦或说不清道不明， 与黑商贩较

真的消费者很少， 这在客观上纵容

了“短斤少两” 行为。 而大多数情

况下， 对“短斤少两” 行为的处

置， 执法部门要么责令黑商贩补足

斤两， 要么给予少量罚款， 很难起

到震慑和警示教育作用， 一些黑商

贩屡犯不改。 此次， 厦门思明区集

中重拳整治， 第一次发现“短斤少

两”， 执法部门将在商家摊点悬挂

“短斤少两黄牌”， 并禁止出摊 3

天； 第二次发现也是悬挂“短斤少

两黄牌”， 并且禁止摆摊 15 天； 两

次“黄牌” 之后， 第三次再犯则亮

出“红牌”， 直接清退出市场。 也

就是说， 三犯离场给黑商贩来个釜

底抽薪， 让其彻底从市场上消失。

商贩在利弊权衡之下， 为了不至于

“因小失大” 而失业， 就不敢再

“短斤少两” 了。

在集中整治“短斤少两” 之

后， 执法部门也不能偃旗息鼓， 对

市场上“短斤少两” 又开始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或对消费者的投诉、

举报， 懒得去核实和查处。 如果是

这样， 集中整治“一阵风” 过去

后， “短斤少两” 现象很快就会死

灰复燃。 因而， 整治“短斤少两”

既要“一阵风”， 还必须常态化，

除在市场设置公平秤， 让消费者现

场校秤监督商贩， 还应对消费者投

诉和举报进行常态化查处， 三犯就

坚决亮出“红牌”， 取缔黑商贩在

市场的经营权， 从而规范市场秩

序， 营造公平公正的经营和交易环

境， 童叟无欺， 充分保障广大消费

者利益不受侵害。

近日，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当地报纸发布公告， 公

示了 16 名法院领导及法官从事

法律服务工作的亲属名单。 公告

称， 这些法官承诺， 在其担任员

额制法官及院领导期间， 其配

偶、 子女及父母一律不得在无锡

范围内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6

月 12 日新华报业网）

很多人在请律师打官司时都

热衷于“找门路” “托关系”，

尤其是看重所委托律师与法官之

间关系。 如果员额法官或法院领

导与他们的“亲属律师” 在工作

范围内交叉、 关联， 这种特殊的

利害关系， 很可能导致违规泄露

案情信息、 办案不公、 利益输送

等问题， 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和司法公信力。

长期以来， 法官任职回避制

落实情况多限于法院内部监督，

公众却无从知晓， 原因是法官亲

属从事律师职业的信息并未公

开。 无锡市中院以公示法官的

“亲属律师” 身份信息为前提，

禁止“亲属律师” 在无锡市从事

有偿法律服务， 是从律师这一端

下手， 意在消除“亲属律师” 对

法院领导干部或审判人员履职时干

扰， 从而反向阻断律师代理与法院

审判之间的不正当利害关联。

不言而喻， 公示法官的“亲属

律师” 身份信息， 是法官任职回避

和律师执业“反向回避” 的必要保

障。一方面，法院领导和法官家属任

职情况公开透明，这种“反向回避”

操作， 与法官任职回避相辅相成，

可望有效压缩亲情干预司法的空

间； 另一方面，公示动作让“亲属律

师”的身份由暗到明，能够满足公众

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意味着公众知

晓度高， 更便于接受监督， 也有利

于律师以及法官增强自律意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公开有

利于更好地监督。 针对亲属代理、

法官办亲情案、 法官任职应回避未

回避等问题， 通过公示法官亲属律

师身份的做法， 再加上对应的监督

机制和问责措施， 无疑能更大程度

地减少负面影响。 越是公开透明，

越能减少暗箱操作。 外界的监督压

力， 可以倒逼法院和家属保持职务

距离， 至少利用关系便利干预案件

审理的难度和成本提高了。

无锡中院此举有利于杜绝暗中

代理、 利益输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

发生， 有利于司法公正、 秉公办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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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亲属律师”利于法官秉公办案

三犯“短斤少两”离场，不给黑商贩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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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伴随国内儿童阅读需求上升， 少

儿阅读市场逐渐扩大。 然而， 部分粗

制滥造、 内容失格的童书流入市场，

容易对少年儿童产生不良影响。 比如

儿童绘本 《小熊过生日》， 该绘本中，

许多朋友参加小熊的生日会， 吃蛋糕

时却有一位朋友不见了， 餐桌上则多

了只烤鸡。 故事暗示朋友 “上” 了餐

桌。 网友纷纷表示， 这样的内容难以

理喻 ， 这样的奇葩童书令人难以接

受。 （6 月 14 日澎湃新闻网）

百家讲：

儿童文学作家稀缺是童书乱象的

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 奇葩童书的

背后 ， 是出版商追求利润的畸形观

念 。 他们不顾童书的益智 、 育人功

能， 将童书粗制滥造， 或蹭热点、 乱

改名著， 盲目追求童趣和奇葩效应，

把童书引入一个乱象丛生的境地 。

这， 肯定是不良出版商的过错。

童书应当是培养孩子高尚道德、

正确观念的工具， 能促进他们心智发

展， 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所以， 童

书应当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 可是，

一些童书的出版商往往只看重利益，

只知道哗众取宠， 忽略童书的导向价

值， 导致了儿童读物鱼龙混杂、 泥沙

俱下。 童书没有自带净化功能， 其乱

象必须在外界强制监管下， 才能得到

治理。

为了防范童书对孩子潜移默化的

“毒害”， 我们也应为童书设置童锁。

那么， 该怎样设置童锁呢？ 一些教育

专家给出了建议， 比如童书出版行业

应当设立图书审查委员会， 由教育专

家进行价值观念和教育意义的审查。

如果审查过程认真负责， 这就如同有

了一把童锁， 一张合格证， 家长可以

放心购买， 孩子可以放心阅读。

———黄齐超

“痰”：

通过安装针孔摄像头窃取酒店房

客性爱画面， 在衍生的色情偷拍黑色

产业链之外， 澎湃新闻调查发现， 这

条黑色产业链还衍生出一条“支线”：

一些掌握破解设备、 程序及手段的不

法分子， 通过入侵破解家用摄像头，

获取受害人性爱画面， 将观看权低

价、 批量售卖。 （6 月 13 日澎湃新

闻）

百家讲：

隐私画面被批量出售， 背后是无

数人的隐私权被粗暴侵犯。 尤其是，

在当下这个智能时代， 一些公共场所

安装摄像头， 很多家庭也安装了摄像

头， 这更是给摄像头安全保障提出了

挑战。 可见， 摄像头被侵入的背后，

有着巨大的利益诱惑， 只有加大打击

力度和处罚力度， 不法分子才不敢为

利而动歪脑子。

相关职能部门要意识到摄像头是

把 “双刃剑”， 既能帮助一些公共场

合 “站岗放哨”， 又随时可能会被一

些不法分子入侵破解。 站在维护个体

隐私、 维护社会文明秩序的角度， 应

采取更多措施强化对公共场所的监

管。

只有职能监管部门高度重视， 社

会各界高度警惕， 各方形成合力， 并

在治理时采取标本兼治， 才能避免摄

像头被不法分子利用， 最终在智能时

代发挥 “守护神” 作用， 回归其应有

的功能。

———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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